白水县城区街头广场建设项目监理（节点1、节点2、节点3、节点4、节点5、节点6、节点8、节点9、节点10、节点11、节点12、节点13） 采购需求
一、基本要求

1、项目名称：白水县城区街头广场建设项目监理（节点1、节点2、节点3、节点4、节点5、节点6、节点8、节点9、节点10、节点11、节点12、节点13）
2、项目概况：白水县城区街头广场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为白水县城区；

 主要工程概况如下：

节点1:中央公馆门前绿化地块改造街头广场1处，占地面积5000㎡,其中绿化提升改造面积2000㎡,硬化 2200㎡,并配套新建健身器材和休闲座凳等，对现状800㎡ 高档售楼部改造提升为星级公厕及图书室。

节点2:朝阳小区院内西北角临街地块新建街头广场1处，占地650㎡,其中绿化面积400㎡,硬化250㎡,新建公厕1处，并配套健身器材、廊架和休闲凳等。

节点 3:县职业中学入口道路绿化与白宜路口空地新建街头广场1处，县职业中学门前1000米道路两边进行绿化，绿化面积5000㎡,白宜路入口西北角2200㎡ 空地进行绿化、硬化和配套，其中绿化面积500㎡，硬化 700㎡,并配套健身器材和休闲座凳等。

节点4:(1)东环路北段西北角三角地带新建儿童乐园1处，占地 10000.05㎡(合15亩)，其中绿化面积2500㎡，硬化3000㎡,并配套儿童游乐设施等;(2)南井头新村北门人行道转角绿化提升1处，占地 500㎡,其中绿化面积 400㎡，硬化 100㎡,并配套健身器材和休闲坐凳。

节点5:蔡伦街与东环路转角西南现状绿化提升改造1处，绿化提升面积 800㎡,围墙修复加固100m，及新建厕所。

节点6:县消防大队门前现状绿化提升改造1处绿化面积1500㎡。
节点8:雷公街彩门向南东、西两边现状绿化提升改造绿化提升6000㎡。

节点9:两仙庙入白口提升1处，占地13333.4㎡,其中绿化面积 10000㎡,硬化1000㎡,并配套健身器材和休闲座凳等；两仙庙三岔口及东墙美化1处,墙面工艺宣传美化2000㎡。

节点10:仓颉北路南口两边绿化景观提升1处，绿化提升2000㎡，宣传牌。

节点11:仓颉北路北口绿化提升1处，绿化提升600㎡。

节点12:彭路北段西北角(原县中医院旧址)新建街头广场1处，占地5000㎡,其中绿化面积4000㎡,硬化1000㎡，建公厕1处，并配套健身器材和休闲坐凳。

节点13:仓颉路铁路北侧住宅地新建街头广场1处，占地面积 2600㎡,其中绿化面积600㎡,硬化350㎡，并配套健身器材和休闲座凳等。
3、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：

（1）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04〕185号）；

（2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51号）；

（3）《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06〕90号）；

（4）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；

（5）《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号）；

（6）《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号）；

（7）《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号）； 

4、工程地点：白水县城区。

二、采购内容

全部施工阶段的施工质量、工期、资金使用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竣工验收等全过程的监理。
采购预算

本项目采购预算：660396.35 元      
四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五、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。
六、监理质量标准、期限等要求

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行业和地方现行规范、标准和规程； 
履行期限：12个月。
七、付款方式

付款方式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监理标准

1、应按要求完成监理全部内容。

2、应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行业和地方现行规范、标准和规程； 



